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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学院本科生调整修读专业（类）工作，落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生调整修读专业（类）管理办法》要求，结合知识产权专业培养特色、教学资源配置及学科发展需要，经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研究，并经党政联席会审议，特制定本细则。
第一章 组织领导
第一条 学院成立本科生调整修读专业（类）工作小组，小组组长由院长、院党委书记担任，副组长由分管本科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担任，成员由各教研室主任、教学秘书及辅导员组成。
第二条 工作小组主要职责为统筹全院本科生调整修读专业（类）各项工作，审核调整修读专业（类）工作考核方案，审定拟转入、转出学生名单，以及受理、核查并处理调整修读专业（类）工作相关的异议事项。
第三条 工作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以学生为中心，兼顾个性化发展与学院人才培养质量。
第二章 对象范围
第四条 本细则适用于知识产权学院全体全日制本科生以及全校其他学院拟申请转入我院的全日制本科生。
第三章 名额分配
第五条 学院拟转入计划不低于知识产权专业（不含卓越人才实验班）同级人数的 15%，具体指标根据学校当年下发的调整修读专业（类）相关通知精神确定。知识产权（卓越人才实验班）实行等额转入管理，当有学生成功转出后，方可按转出人数等额接收转入申请。
第六条 学院原则上不限制调整修读专业（类）学生转出人数。
第四章 申请条件及流程
第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申请调整修读专业（类）：
1.入学后违纪受到处分且在处分期内的、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
2.经学校研究确认其他不适合调整修读专业（类）的。 
第八条 大二以上（含大二）跨学科大类的调整专业（类）申请者，须降一年级修读。
第九条 集中调整修读专业（类）于第二、第四学期初开展。
第十条 申请转出的学生需按学校统一要求，通过系统线上申请，学院审核同意后，提交至拟转入学院。
第十一条 申请拟转入我院的学生要求已修课程无不通过、无不及格且加权平均成绩高于80分；按学校统一要求提交申请后，需参加我院组织的综合能力考核面试，通过后择优录取。具体面试内容详见当年发布的工作通知。
第十二条 调整专业（类）综合成绩=在读期间加权平均成绩×60%+综合能力考核面试成绩×40%。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细则未尽事宜，严格按照当年学校下发的调整修读专业（类）相关通知精神确定。
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知识产权学院调整修读专业（类）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2025 年 1 月 6 日
— 2 —
